四川省公共卫生综合临床中心建设项目

选取意向参建单位选取技术及商务要求
一、设计勘察施工总承包单位

（一）资格要求：
1资质条件：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工程总承包单位为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抢险救灾项目工程队伍储备库中的企业。须同时具有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资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甲级或建筑行业甲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接受以设计单位为牵头人的联合体参加竞争。联合体成员中勘察、设计、施工单位不超过3家且均为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抢险救灾项目工程队伍储备库中的企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的竞争。联合体协议须以建筑设计单位为牵头人（单位），并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责任和权利。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省外企业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或带二维码的《四川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
2企业业绩要求：2015年以来具有1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勘察业绩（若联合体参加，由勘察单位提供）；2015年以来具有1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设计业绩（若联合体参加，由设计单位提供）；2015年以来具有1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施工业绩（若联合体参加，由施工单位提供）。
3项目总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若为联合体竞争，应为设计单位人员，且不与设计负责人为同一人；
设计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勘察负责人：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施工负责人：具有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专业：建筑工程）资格，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参加本项目竞争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项目经理，成交后至完工前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拟派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须为《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内的入川人员或《四川省省外企业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中已通过信息录入的入川人员。
（二）量化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构成（100分）
	1、资信及其他（满分100分，权重40%）
2、报价（满分100分，权重60%）

	1.1
	资信及其他（满分100分，权重40）

	设计单位（50分）
	企业业绩（20分）
	1、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设计业绩得1分，最多得3分；
2、2015年以来具有2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设计业绩得3分，每增加1个加2分，最多得9分；
3、2015年以来具有1个含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含BSL-3）设计内容的业绩得2分，最多得2分；
4、2015年以来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以设计牵头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或设计施工或设计采购施工）业绩得2分，最多得6分。

	
	
	
	项目总负责人（8分）
	1、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5分。
2、2015年以来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以设计牵头的医疗卫生类建筑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或设计施工或设计采购施工）业绩得3分，最多得3分。 
（项目总负责人与设计总负责人不为同一人）

	
	
	
	设计负责人（15分）
	1、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1分。

2、2015年以来作为设计负责人：
（1）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设计业绩得2分，最多得8分；

（2）具有1个含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含BSL-3）设计内容的业绩得1分，最多得1分；

（3）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或设计施工或设计采购施工）业绩得1分，最多得4分，以上总承包业绩中若有1个设计牵头业绩，加1分，最多加1分。本项满分5分。

	
	
	
	其他人员（7分）
	1、建筑专业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及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具有1个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设计业绩得1分。满分2分。

2、结构专业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师证书及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具有1个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设计业绩得1分。满分2分。

3、给排水专业负责人：具有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及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满分1分。

4、电专业负责人：具有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及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满分1分。

5、暖通专业负责人：具有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及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满分1分。

	1.2
	
	勘察单位（15分）
	企业业绩（10分）
	1、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业绩得1分，最多得3分。
2、2015年以来具有2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勘察业绩得3分，每增加1个加2分。本项满分7分。

	
	
	
	勘察负责人（5分）
	1、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

2、2015年以来作为勘察负责人，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勘察项目业绩得3分。

	1.3
	
	施工单位（35分）
	企业业绩（15分）
	1、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6分。
2、2015年以来具有2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工程施工业绩得3分，每增加1个加3分，本项满分9分。

	
	
	
	施工负责人（8分）
	1、同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2分。

2、作为施工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业绩得1分，最多得3分。

3、作为施工负责人，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的医疗卫生类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得3分，最多得3分。

	
	
	
	其他人员（12分）
	1、技术负责人：具有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3分。

2、机电专业负责人：具有一级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3分。
3、机电技术负责人：具有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专业）、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3分。

4、造价负责人：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土建专业）、且具有建筑经济类高级及以上职称得3分。

	2
	报价（满分100分，权重60%）
	设计部分（40分）
	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以全部供应商报价的平均价为基准价，等于基准价得40分。每高或低1%扣0.5分，不足1%按1%计算（保留两位小数）。

	
	
	勘察部分（20分）
	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以全部供应商报价的平均价为基准价，等于基准价得20分。每高或低1%扣0.5分，不足1%按1%计算（保留两位小数）。

	
	
	施工部分（40分）
	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以全部供应商有效报价的最低价为基准价，等于基准价得40分。每高1%扣0.1分，不足1%按1%计算（保留两位小数）。


二、监理单位

（一）资格条件

1资质条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且为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抢险救灾项目工程队伍工程监理单位储备库中的企业。
2业绩要求：2015年以来具有1个医疗卫生类建筑监理业绩。
（二）量化评分标准

量化评分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构成
	1、资信业绩：60分
2、报    价：40分

	1.1
	资信业绩
	企业业绩（20分）
	1、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监理业绩得3分，最多得6分。
2、2015年以来具有2个的单项合同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用建筑得2分，每增加一个加2分，最多6分，具有医疗卫生类建筑工程监理业绩再得4分，最多8分，本项得分最多得14分。

	1.2
	
	总监理工程师（20分）
	1、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证书得3分，同时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加2分；本项满分5分。
2、具有1个应急抢险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监理业绩得3分，最多得3分。
3、2015年以来作为总监理工程师，具有1个单项合同建筑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用建筑得3分，有医疗卫生类建筑工程监理业绩得3分，最多得12分。

	1.3
	资信业绩
	其他人员（20分）
	1、土建监理工程师2名：1个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得3分；此项最多得6分。
2、机电安装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机电安装工程专业）得4分。
3、给排水专业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得4分。
4、智能化专业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通信工程）得3分。
5、安全专业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得3分。
注：以上人员证书必须注册在供应商本单位，不得重复计分。

	2
	报价（40分）
	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以全部供应商报价的平均价为基准价，等于基准价得40分。每高或低1%扣1分，不足1%按1%计算（保留两位小数）。


